福建師範大學2018年免試招收臺灣學生簡章
福建師範大學是教育部、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公辦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坐落于素有“海濱鄒魯”之譽的歷史文化名城福州，是一所歷史悠久、聲譽斐然的百年省屬高等學府。為更好地規範依據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招收臺灣高中畢業生工作，保證招生錄取工作的順利進行，根據教育部《關於普通高等學校依據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招收臺灣高中畢業生有關事項的通知》(教港澳臺函[2017]56號)要求，結合學校實際情況，具體安排如下：
一、招生人數和專業
招生人數視報考生源情況而定。申請人可在公佈的招生專業目錄中選擇四個專業作為專業志願，招生專業詳見《福建師範大學2018年免試招收臺灣高中畢業生專業一覽表》（見附表）
二、申請資格
凡身體健康，具有在臺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和《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在臺灣地區參加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以下簡稱“學測”)，學測成績總分達到均標級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可直接向福建師範大學申請就讀本科專業，經面試合格後即可申請辦理錄取手續。
三、申請時間和方式
（一）申請時間：自本辦法公佈之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節假日除外)。
（二）申請方式
1.符合條件的申請者下載並填寫《福建師範大學免試招收臺灣高中畢業生申請表》(附件1)。
2.郵寄材料：申請表(列印並簽字蓋章)、臺灣地區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考生成績通知單影本(含報名序號)、中學成績證影本、臺胞證自影本(資料頁)、臺灣居民身份證影本。以上材料於報名截止日前(以當地郵戳為准)，以特快專遞寄至福建省福州市閩侯上街科技路1號南區人文樓四樓福建師範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海外學生事務部或於報名截止日前直接送達福建師範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海外學生事務部。
3.考生的報名材料不予退還。
(三)審核及面試
1.初審：2018年5月1日-5月15日，我校對申請人報名資格和報名材料進行初審，並於5月25日前通過電子郵件或電話等形式通知考生本人。
2.面試：6月上旬我校將對通過資格審查的學生進行面試，面試具體安排屆時將通知考生本人。
(四)錄取
學校根據申請人“學測”成績、面試成績及綜合情況等進行評定，擇優錄取，並將合格名單報送中國普通高校聯合招生辦公室審核，申請辦理錄取手續;錄取通知書於7月中旬進行發放。
四、收費標準
被我校錄取的臺灣高中畢業生入學註冊時，應按照學校規定繳納學費、住宿費和雜費等，收費標準與內地學生相同，以人民幣方式結算。
五、入學及在校管理
1.被我校錄取的學生請按照錄取通知書規定的時間到學校報到，具體事宜請參考連同錄取通知書一起寄送的《新生入學須知》。
2.新生入校後須進行入學資格審查，凡不符合報名、錄取條件或弄虛作假者，將被取消入學資格。
3.臺灣地區學生的教育和管理均按我校本科學生相關規定執行。
六、獎學金制度
臺灣地區學生在讀期間可申請教育部、福建省政府臺灣學生獎學金。
七、學歷證書及證書種類
本科學習期滿，修完規定課程和學分，成績合格者頒發福建師範大學本科畢業證書;達到福建師範大學學位授予標準者頒發福建師範大學學士學位證書。
八、聯繫方式及其他
學校全稱：福建師範大學
學校地址：中國福建省福州市閩侯上街科技路1號
學校網址：http://www.fjnu.edu.cn/
招生網：http://iccs.fjnu.edu.cn/
電子信箱：iccsfjnu@263.net
電話：+86-591-83434244
傳真：+86-591-87939593
本簡章內容如與上級教育主管部門招生規定不一致時，以上級教育主管部門規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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